


附件：

《英德市新波罗河水电站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评审意见

受清远市水利局委托，我福建省永川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英德市水利局组织召开《英德市新波罗河

水电站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技术审查会，参

加会议的有清远市水利局、英德市水利局、波罗镇人民政府、英德市

青山电力有限公司（业主单位）、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

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会议之前，专家和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

会议期间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成果汇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

制单位根据修改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并提交

了《报告书》（报批稿）。经评审，修改后的《报告书》（报批稿）

基本达到《 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525-2011）、

《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2017）及《 广东省规划

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的要求，可作为水行政许可

的技术依据。主要评审意见如下：

一、总论

（一）本次水资源论证的目的和任务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是国家水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重要措施。根据《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

办法》，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的新建、改

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应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提交资质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为工程取水许可的



审批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支撑。

英德市新波罗河水电站在原波罗水电站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站

址位于英德市波罗镇波罗河，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1′41″，北纬

24°26′20″，电站距离上游大潭水电站 10.1km，距离英德市区约

60km，坝址以上集雨面积 517km
2
，水库正常库容 1056 万 m

3
，工程规

模为中型，工程等别为Ⅲ等，主要建筑物为 3级建筑物，电站装机容

量 2×5500kW。是一宗集发电、防洪、灌溉为一体综合利用的水利水

电工程。工程由挡水重力坝、引水系统、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组成。

根据《广东省英德市波罗水电站改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可知，

原波罗水电站装机 6 台，总装机容量 2000kw，采用浆砌石溢流坝，

明渠引水地面厂房，电站正常蓄水位为 68m，无法与大潭水电站尾水

进行衔接。尚有 10 余米的水头白白浪费。另一方面，波罗水电站上

游大潭河各梯级电站已陆续建成：其中大潭水电站调节库容 475 万

m
3
，具有周调节能力；大潭河上的龙头水库坝美水库调节库容为 3140

万 m
3
，具有年调节能力。由于这些梯级水库对径流的调节作用，增大

了下游电站的枯水径流，提高了下游电站的保证出力，但由于波罗电

站的现有装机容量较小，因此弃水较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鉴于以

上原因，所以对波罗电站进行了改建，提高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扩

大了电站的装机容量。

2003 年 4 月 2日，广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以粤计农[2003]282 号

《关于英德市波罗水电站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了可

行性研究报告；2003 年 7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电[2003]78

号《关于英德市波罗水电站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批复了初步设计等

等。

新波罗河水电站于 2003 年 3 月正式开工，2004 年 12 月正式完



工。工程参建单位有：英德市青山电力有限公司、广东省水利电力勘

测设计研究院、广东华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核工业华南建设工

程集团公司。2005 年 3 月，新波罗水电站改建工程拦河坝单位工程

和发电厂房单位工程完成了验收；2010 年 1 月，新波罗水电站改建

工程完成了竣工验收，相关验收资料齐全。

根据《关于开展小水电清理整改核查评估工作的通知》（粤水农

水农电[2020]9 号）的通知精神和要求，本工程经英德市水利局核查

评估为需要补办水资源论证的整改类水电站，需要开展水资源论证评

价工作。

本论证报告的主要任务是从建设项目取水、用水、退水及其影响

等方面，对建设项目取用水全过程进行分析论证。项目通过搜集和调

查英德市的水文和水环境资料，了解区域水文特征、水资源现状及相

关规划情况，根据英德市对水源的水量需要和水质要求，分析波罗河

水源地水量、水质情况、重点分析建设项目取用水可靠性、合理性以

及取退水对区域水资源及其它用水户的影响。

（二）编制依据、工作等级及水平年

1、《报告书》编制依据较充分。

2、基本同意综合取水和退水影响分类指标划分，本项目论证等

级为“二级”。

3、基本同意本次论证现状水平年为 2019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5

年。

（三）水资源论证范围



1、基本同意分析范围为英德市流域。

2、基本同意取水水源论证范围为大潭水电站水库坝址至新波罗河

水电站水库坝址区间部分。

3、基本同意取水影响论证范围确定为新波罗河水电站水库坝址到

大潭水电站水库坝址。

4、基本同意退水影响范围为新波罗河水电站厂房以下尾水出处河

道至下游英德市大湾镇奔山水电站坝址处。

二、建设项目概况

1、《报告书》有关建设项目概况的介绍较全面，基础资料详实

可靠。

2、基本同意《报告书》对建设项目取用水情况、项目与产业政

策、有关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三、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报告书》对水资源概况、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介绍及开发利

用潜力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

四、用水合理性分析

1、《报告书》有在项目用水合理性分析基本合理，《报告书》

提出的新波罗河水电站工程丰水年（P=15%）发电用水量为 7.18亿

m3。

2、基本同意水资源估算采用的计算方法，根据计算多年平均应

缴纳的水资源费为 24.003 万元，本项目实际缴纳的水资源费以项目



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取水收费情况为准。

五、取水水源论证

1、《报告书》选用水文分析资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及代表性满

足本次水资源论证的要求。

2、可供水量计算基本合理，新波罗河水电站丰水年（P=15%）发

电用水量为 7.18 亿 m
3
，多年平均发电用水量为 6.78 亿 m

3
，最大取水

流量 62.22m
3
/s，河道多年平均径流是来 7.393 亿 m

3
，天然来水量基

本能满足发电要求。

3、基本同意水资源质量评价结论，项目区水质现状为Ⅲ类，保

护目标为Ⅲ类。取水水源的水质满足本项目用水的水质要求。

六、取水影响论证

项目取水对区域水资源、水功能区、生态系统及其它用水户影响

小的论证结论基本可信。

七、退水影响论证

1、《报告书》提出的退水系统及组成是合理的，项目取水用

途是水力发电，项目退水为排入连江。

2、退水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方式是合理的。

3、退水处理方案是合适的。

4、退水对水功能区和第三者的影响小分析是合理的。

5、退水口设置的合理性分析是恰当的。



八、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基本同意《报告书》关于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的论述。

九、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影响补偿方案建议

基本同意《报告书》取水和退水影响补偿方案的建议。

十、结论与建议

该《报告书》采用的基本资料较翔实，编制依据较充分，技术路

线基本正确，基本符合《 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SL525-201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2017）

及《 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的工作内

容和深度要求，论证结论基本可信，《报告书》提出的项目年取水量

为 67800 万 m
3
合理可行，项目用水合理，取水方案合理，取水水源可

靠，退水方案合理可行，取水及退水影响较小，取连江水进行水力发

电是可行的。

专家组组长：

2021 年 12 月 28 日






